
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民事判決

114年度家繼訴字第72號

原      告 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0000000000000000

0000000000000000

法定代理人  陳佳文  

0000000000000000

0000000000000000

0000000000000000

訴訟代理人  楊至中  

0000000000000000

被      告  黃○○  

0000000000000000

            黃○○  

0000000000000000

0000000000000000

參  加  人  凱基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0000000000000000

0000000000000000

法定代理人  楊文鈞  

0000000000000000

0000000000000000

訴訟代理人  吳適行  

受告知人即

被代位  人  黃○○（原名黃○○)

0000000000000000

0000000000000000

0000000000000000
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代位分割遺產事件，本院於民國114年12月11

日言詞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
　　主　　　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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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代位人黃○○與被告黃○○、黃○○公同共有被繼承人黃○○

所遺如附表一所示之遺產，由被代位人黃○○與被告黃○○、黃

○○按附表二所示之應繼分比例分割為分別共有。

訴訟費用由兩造依附表三所示比例負擔。

　　事實及理由

壹、程序方面：

一、按就兩造之訴訟有法律上利害關係之第三人，為輔助一造起

見，於訴訟繫屬中，得為參加，民事訴訟法第58條第1項定

有明文。原告主張依民法第242條、第1164條規定，代位被

代位人黃○○提起本件分割遺產訴訟，凱基商業銀行股份有

限公司於114年7月9日具狀聲請參加訴訟，表示其為被代位

人黃○○之債權人，且被代位人黃○○為附表一所示遺產之

公同共有人，就本件訴訟有法律上利害關係，而以書狀陳明

參加訴訟，並提出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1年度司執字第41204

號債權憑證、繼續執行紀錄表、利息試算表、股份有限公司

變更登記表在卷可稽，堪以採信。又前開參加訴訟書狀繕本

業已送達兩造，未經兩造聲請駁回其訴訟參加，是參加人凱

基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參加訴訟，即無不合。

二、本件被告黃○○、黃○○經合法通知，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

日到場，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，依家事事

件法第51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前段規定，爰依原

告聲請為一造辯論判決。

貳、實體方面：

一、原告主張略以：

(一)受告知人即被代位人黃○○積欠原告新臺幣（下同）56,214

元及利息尚未清償，並已取得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1年度司

執字第117584號債權憑證確定在案，是以原告對被代位人黃

○○確實有債權存在，合先敘明。

(二)附表一所示之遺產（下稱系爭遺產）原為被繼承人黃○○所

有，嗣被繼承人黃○○死亡後，於民國112年3月28日由被告

黃○○、黃○○及被代位人黃○○共同繼承，而為公同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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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，其應繼分與他繼承人平均繼承。

(三)原告請求裁判分割被繼承人黃○○所遺留之財產，應無不

合。又按民法第242條、第243條之規定，被代位人黃○○自

應償還原告借款之時，得以行使遺產分割請求權方式取得財

產，進而清償原告之債務，惟被代位人黃○○迄今仍怠於行

使，且被代位人黃○○已陷於無資力，原告自有行使代位權

以保全債權之必要，為此，原告為保全自己之債權，得以自

己名義代位被代位人黃○○行使對被繼承人黃○○之遺產分

割權利，請求裁判分割被繼承人黃○○所遺留附表一所示之

遺產。

(四)並聲明：1.被代位人黃○○及被告黃○○、黃○○就被繼承

人黃○○遺留如附表一所示之遺產，准予依應繼分比例各3

分之1分割為分別共有。2.訴訟費用由被代位人黃○○與被

告黃○○、黃○○按應繼分比例各3分之1負擔。

二、被告黃○○、黃○○經本院合法通知，未到庭或以書狀表示

意見。

三、本院之判斷：

(一)按債務人怠於行使其權利時，債權人因保全債權，得以自己

之名義，行使其權利。但專屬於債務人本身者，不在此限。

民法第242條定有明文；次按繼承人有數人時，在分割遺產

前，各繼承人對於遺產全部為公同共有。繼承人得隨時請求

分割遺產，民法第1151條、第1164條前段亦分別定有明文。

又遺產之公同共有係以遺產之分割為其終局目的，而以公同

共有關係為暫時的存在。在公同共有遺產分割自由之原則

下，民法第1164條規定，繼承人得隨時請求分割遺產，該條

所稱之「得隨時請求分割」，依同法第829條及第830條第1

項規定觀之，自應解為包含請求終止公同共有關係在內，俾

繼承人之公同共有關係歸於消滅而成為分別共有，始不致與

同法第829條所定之旨趣相左，庶不失繼承人得隨時請求分

割遺產之立法本旨（最高法院93年度台上字第2609號判決意

旨參照）。　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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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原告主張上開事實，業據其提出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1年度

司執字第117584號債權憑證影本、土地登記第一類、第二類

謄本、彰化縣地籍異動索引、被繼承人黃○○之繼承系統

表、戶籍謄本等件在卷可憑。此外，並有本院依職權函詢所

得之彰化縣和美地政事務所114年5月23日和地一字第114000

2812號函暨函附繼承登記資料在卷可憑，被告黃○○、黃○

○經本院合法通知，未到庭或以書狀表示意見。從而，被繼

承人黃○○所遺留之遺產應如附表一所示；被代位人黃○○

與被告黃○○、黃○○就被繼承人黃○○遺產之應繼分比

例，應為如附表二所示。

(三)查本件被代位人黃○○怠於清償債務，迄今仍未行使其遺產

分割權利，是原告本於代位請求權及遺產分割之法律關係，

據以提起本訴，於法有據。故原告本於代位請求權及遺產分

割之法律關係，據以提起本訴，請求分割系爭遺產，應予准

許。又公同共有物分割之方法，依民法第830條第2項之規

定，依分別共有物分割之規定即以原物分配或變賣分割為

之。將遺產之公同共有關係終止改為分別共有關係，性質上

亦屬分割遺產方法之一。本院審酌原告之分割方法，係由被

代位人黃○○與被告黃○○、黃○○就系爭遺產按附表二所

示之應繼分比例分割為分別共有，原告得就被代位人黃○○

分得部分為強制執行，而被告黃○○、黃○○對於各自分得

部分，則可自由處分、設定負擔，未影響被告黃○○、黃○

○權利。故本院審酌系爭遺產之性質、經濟效用及全體共有

人利益，認系爭遺產由被代位人黃○○與被告黃○○、黃○

○按附表二所示之應繼分比例分割為分別共有，應屬適當，

爰判決如主文第1項所示。

四、另因共有物分割、經界或其他性質上類似之事件涉訟，由敗

訴當事人負擔訴訟費用顯失公平者，法院得酌量情形，命勝

訴之當事人負擔其一部，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定有明文。

而遺產分割意在消滅共有人間之公同共有關係，使各共有人

單獨取得各自分得部分之使用權能，各共有人均因分割遺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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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蒙其利，故關於訴訟費用之負擔，應依應繼分比例分擔

之，始符公平。又代位分割遺產之訴，係由原告以自己名義

主張代位權，以保全債權為目的而行使債務人之遺產分割請

求權，原告與被告之間實屬互蒙其利。故應由原告（被代位

人黃○○部分應由原告負擔）與被告按應繼分比例負擔，較

屬公允，爰諭知訴訟費用負擔之比例如主文第2項所示。　

五、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：家事事件法第51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

第80條之1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2　　月　　30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 家事法庭　　 法　官　陳明照
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 

如對本判決上訴，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之不變期間內，向本院提

出上訴狀。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，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2　　月　　30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  書記官　吳曉玟

附表一：被繼承人黃○○之遺產內容及分割方法

附表二：被繼承人黃○○遺產之應繼分比例

編號 遺產

種類

遺產項目

1 土地 彰化縣○○鄉○○段00000000地號土地、面積656

平方公尺、權利範圍：72分之8

2 彰化縣○○鄉○○段00000000地號土地、面積187

平方公尺、權利範圍：72分之8

3 彰化縣○○鄉○○段00000000地號土地、面積1,2

64平方公尺、權利範圍：72分之8

4 彰化縣○○鄉○○段00000000地號土地、面積95

平方公尺、權利範圍：72分之8

5 彰化縣○○鄉○○段00000000地號土地、面積7平

方公尺、權利範圍：72分之8

6 彰化縣○○鄉○○段00000000地號土地、面積6平

方公尺、權利範圍：72分之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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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三：訴訟費用負擔之之比例

編

號

繼承人 應繼分比例

1 被代位人黃○○ 3分之1

2 黃○○ 3分之1

3 黃○○ 3分之1 

編

號

當事人 訴訟費用負擔之比例

1 原告（被代位人黃○○） 3分之1

2 黃○○ 3分之1

3 黃○○ 3分之1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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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position: relative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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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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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position: relative;
  min-height: 30px;
  line-height: 150%;
  vertical-align: top;
  padding: 3px 6px 3px 6px;
  border: 1px solid black;
  word-wrap: break-word;
  overflow: hidden;
}

.pen-record {
  display: flex;
  flex-direction: row;
}

.pen-record-an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que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text {
  flex: 1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}

.he-h1 {
  text-align: center;
  font-size: 28px;
  line-height: 200%;
}

.he-h2 {
  line-height: 150%;
}

.he-h3 {
/*  font-weight: bold;
  line-height: 200%;*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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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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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border-radius: 3px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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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background: #FFF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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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     /* Opera/IE 8+ */
 }

/*selection color*/
::selection{
  background: #009FCC;
}

.barcode {
	font-family: "Free 3 of 9";
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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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民事判決
114年度家繼訴字第72號
原      告 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

法定代理人  陳佳文  






訴訟代理人  楊至中  


被      告  黃○○  


            黃○○  




參  加  人  凱基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

法定代理人  楊文鈞  




訴訟代理人  吳適行  
受告知人即
被代位  人  黃○○（原名黃○○)





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代位分割遺產事件，本院於民國114年12月11日言詞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　　主　　　文
被代位人黃○○與被告黃○○、黃○○公同共有被繼承人黃○○所遺如附表一所示之遺產，由被代位人黃○○與被告黃○○、黃○○按附表二所示之應繼分比例分割為分別共有。
訴訟費用由兩造依附表三所示比例負擔。
　　事實及理由
壹、程序方面：
一、按就兩造之訴訟有法律上利害關係之第三人，為輔助一造起見，於訴訟繫屬中，得為參加，民事訴訟法第58條第1項定有明文。原告主張依民法第242條、第1164條規定，代位被代位人黃○○提起本件分割遺產訴訟，凱基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於114年7月9日具狀聲請參加訴訟，表示其為被代位人黃○○之債權人，且被代位人黃○○為附表一所示遺產之公同共有人，就本件訴訟有法律上利害關係，而以書狀陳明參加訴訟，並提出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1年度司執字第41204號債權憑證、繼續執行紀錄表、利息試算表、股份有限公司變更登記表在卷可稽，堪以採信。又前開參加訴訟書狀繕本業已送達兩造，未經兩造聲請駁回其訴訟參加，是參加人凱基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參加訴訟，即無不合。
二、本件被告黃○○、黃○○經合法通知，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，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前段規定，爰依原告聲請為一造辯論判決。
貳、實體方面：
一、原告主張略以：
(一)受告知人即被代位人黃○○積欠原告新臺幣（下同）56,214元及利息尚未清償，並已取得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1年度司執字第117584號債權憑證確定在案，是以原告對被代位人黃○○確實有債權存在，合先敘明。
(二)附表一所示之遺產（下稱系爭遺產）原為被繼承人黃○○所有，嗣被繼承人黃○○死亡後，於民國112年3月28日由被告黃○○、黃○○及被代位人黃○○共同繼承，而為公同共有，其應繼分與他繼承人平均繼承。
(三)原告請求裁判分割被繼承人黃○○所遺留之財產，應無不合。又按民法第242條、第243條之規定，被代位人黃○○自應償還原告借款之時，得以行使遺產分割請求權方式取得財產，進而清償原告之債務，惟被代位人黃○○迄今仍怠於行使，且被代位人黃○○已陷於無資力，原告自有行使代位權以保全債權之必要，為此，原告為保全自己之債權，得以自己名義代位被代位人黃○○行使對被繼承人黃○○之遺產分割權利，請求裁判分割被繼承人黃○○所遺留附表一所示之遺產。
(四)並聲明：1.被代位人黃○○及被告黃○○、黃○○就被繼承人黃○○遺留如附表一所示之遺產，准予依應繼分比例各3分之1分割為分別共有。2.訴訟費用由被代位人黃○○與被告黃○○、黃○○按應繼分比例各3分之1負擔。
二、被告黃○○、黃○○經本院合法通知，未到庭或以書狀表示意見。
三、本院之判斷：
(一)按債務人怠於行使其權利時，債權人因保全債權，得以自己之名義，行使其權利。但專屬於債務人本身者，不在此限。民法第242條定有明文；次按繼承人有數人時，在分割遺產前，各繼承人對於遺產全部為公同共有。繼承人得隨時請求分割遺產，民法第1151條、第1164條前段亦分別定有明文。又遺產之公同共有係以遺產之分割為其終局目的，而以公同共有關係為暫時的存在。在公同共有遺產分割自由之原則下，民法第1164條規定，繼承人得隨時請求分割遺產，該條所稱之「得隨時請求分割」，依同法第829條及第830條第1項規定觀之，自應解為包含請求終止公同共有關係在內，俾繼承人之公同共有關係歸於消滅而成為分別共有，始不致與同法第829條所定之旨趣相左，庶不失繼承人得隨時請求分割遺產之立法本旨（最高法院93年度台上字第2609號判決意旨參照）。　　
(二)原告主張上開事實，業據其提出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1年度司執字第117584號債權憑證影本、土地登記第一類、第二類謄本、彰化縣地籍異動索引、被繼承人黃○○之繼承系統表、戶籍謄本等件在卷可憑。此外，並有本院依職權函詢所得之彰化縣和美地政事務所114年5月23日和地一字第1140002812號函暨函附繼承登記資料在卷可憑，被告黃○○、黃○○經本院合法通知，未到庭或以書狀表示意見。從而，被繼承人黃○○所遺留之遺產應如附表一所示；被代位人黃○○與被告黃○○、黃○○就被繼承人黃○○遺產之應繼分比例，應為如附表二所示。
(三)查本件被代位人黃○○怠於清償債務，迄今仍未行使其遺產分割權利，是原告本於代位請求權及遺產分割之法律關係，據以提起本訴，於法有據。故原告本於代位請求權及遺產分割之法律關係，據以提起本訴，請求分割系爭遺產，應予准許。又公同共有物分割之方法，依民法第830條第2項之規定，依分別共有物分割之規定即以原物分配或變賣分割為之。將遺產之公同共有關係終止改為分別共有關係，性質上亦屬分割遺產方法之一。本院審酌原告之分割方法，係由被代位人黃○○與被告黃○○、黃○○就系爭遺產按附表二所示之應繼分比例分割為分別共有，原告得就被代位人黃○○分得部分為強制執行，而被告黃○○、黃○○對於各自分得部分，則可自由處分、設定負擔，未影響被告黃○○、黃○○權利。故本院審酌系爭遺產之性質、經濟效用及全體共有人利益，認系爭遺產由被代位人黃○○與被告黃○○、黃○○按附表二所示之應繼分比例分割為分別共有，應屬適當，爰判決如主文第1項所示。
四、另因共有物分割、經界或其他性質上類似之事件涉訟，由敗訴當事人負擔訴訟費用顯失公平者，法院得酌量情形，命勝訴之當事人負擔其一部，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定有明文。而遺產分割意在消滅共有人間之公同共有關係，使各共有人單獨取得各自分得部分之使用權能，各共有人均因分割遺產而蒙其利，故關於訴訟費用之負擔，應依應繼分比例分擔之，始符公平。又代位分割遺產之訴，係由原告以自己名義主張代位權，以保全債權為目的而行使債務人之遺產分割請求權，原告與被告之間實屬互蒙其利。故應由原告（被代位人黃○○部分應由原告負擔）與被告按應繼分比例負擔，較屬公允，爰諭知訴訟費用負擔之比例如主文第2項所示。　
五、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：家事事件法第51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第80條之1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2　　月　　30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 家事法庭　　 法　官　陳明照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 
如對本判決上訴，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之不變期間內，向本院提出上訴狀。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，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2　　月　　30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  書記官　吳曉玟
附表一：被繼承人黃○○之遺產內容及分割方法
		編號

		遺產種類

		遺產項目



		1

		土地

		彰化縣○○鄉○○段00000000地號土地、面積656平方公尺、權利範圍：72分之8



		2

		


		彰化縣○○鄉○○段00000000地號土地、面積187平方公尺、權利範圍：72分之8



		3

		


		彰化縣○○鄉○○段00000000地號土地、面積1,264平方公尺、權利範圍：72分之8



		4

		


		彰化縣○○鄉○○段00000000地號土地、面積95平方公尺、權利範圍：72分之8



		5

		


		彰化縣○○鄉○○段00000000地號土地、面積7平方公尺、權利範圍：72分之8



		6

		


		彰化縣○○鄉○○段00000000地號土地、面積6平方公尺、權利範圍：72分之8







附表二：被繼承人黃○○遺產之應繼分比例
		編號

		繼承人

		應繼分比例



		1

		被代位人黃○○

		3分之1



		2

		黃○○

		3分之1



		3

		黃○○

		3分之1 







附表三：訴訟費用負擔之之比例
		編號

		當事人

		訴訟費用負擔之比例



		1

		原告（被代位人黃○○）

		3分之1



		2

		黃○○

		3分之1



		3

		黃○○

		3分之1 










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民事判決

114年度家繼訴字第72號

原      告 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


法定代理人  陳佳文  







訴訟代理人  楊至中  



被      告  黃○○  



            黃○○  





參  加  人  凱基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


法定代理人  楊文鈞  





訴訟代理人  吳適行  

受告知人即

被代位  人  黃○○（原名黃○○)






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代位分割遺產事件，本院於民國114年12月11

日言詞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
　　主　　　文

被代位人黃○○與被告黃○○、黃○○公同共有被繼承人黃○○所遺如附

表一所示之遺產，由被代位人黃○○與被告黃○○、黃○○按附表二所

示之應繼分比例分割為分別共有。

訴訟費用由兩造依附表三所示比例負擔。

　　事實及理由

壹、程序方面：

一、按就兩造之訴訟有法律上利害關係之第三人，為輔助一造起

    見，於訴訟繫屬中，得為參加，民事訴訟法第58條第1項定

    有明文。原告主張依民法第242條、第1164條規定，代位被

    代位人黃○○提起本件分割遺產訴訟，凱基商業銀行股份有限

    公司於114年7月9日具狀聲請參加訴訟，表示其為被代位人

    黃○○之債權人，且被代位人黃○○為附表一所示遺產之公同共

    有人，就本件訴訟有法律上利害關係，而以書狀陳明參加訴

    訟，並提出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1年度司執字第41204號債權

    憑證、繼續執行紀錄表、利息試算表、股份有限公司變更登

    記表在卷可稽，堪以採信。又前開參加訴訟書狀繕本業已送

    達兩造，未經兩造聲請駁回其訴訟參加，是參加人凱基商業

    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參加訴訟，即無不合。

二、本件被告黃○○、黃○○經合法通知，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

    場，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，依家事事件法

    第51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前段規定，爰依原告聲

    請為一造辯論判決。

貳、實體方面：

一、原告主張略以：

(一)受告知人即被代位人黃○○積欠原告新臺幣（下同）56,214元

    及利息尚未清償，並已取得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1年度司執

    字第117584號債權憑證確定在案，是以原告對被代位人黃○○

    確實有債權存在，合先敘明。

(二)附表一所示之遺產（下稱系爭遺產）原為被繼承人黃○○所有

    ，嗣被繼承人黃○○死亡後，於民國112年3月28日由被告黃○○

    、黃○○及被代位人黃○○共同繼承，而為公同共有，其應繼分

    與他繼承人平均繼承。

(三)原告請求裁判分割被繼承人黃○○所遺留之財產，應無不合。

    又按民法第242條、第243條之規定，被代位人黃○○自應償還

    原告借款之時，得以行使遺產分割請求權方式取得財產，進

    而清償原告之債務，惟被代位人黃○○迄今仍怠於行使，且被

    代位人黃○○已陷於無資力，原告自有行使代位權以保全債權

    之必要，為此，原告為保全自己之債權，得以自己名義代位

    被代位人黃○○行使對被繼承人黃○○之遺產分割權利，請求裁

    判分割被繼承人黃○○所遺留附表一所示之遺產。

(四)並聲明：1.被代位人黃○○及被告黃○○、黃○○就被繼承人黃○○

    遺留如附表一所示之遺產，准予依應繼分比例各3分之1分割

    為分別共有。2.訴訟費用由被代位人黃○○與被告黃○○、黃○○

    按應繼分比例各3分之1負擔。

二、被告黃○○、黃○○經本院合法通知，未到庭或以書狀表示意見

    。

三、本院之判斷：

(一)按債務人怠於行使其權利時，債權人因保全債權，得以自己

    之名義，行使其權利。但專屬於債務人本身者，不在此限。

    民法第242條定有明文；次按繼承人有數人時，在分割遺產

    前，各繼承人對於遺產全部為公同共有。繼承人得隨時請求

    分割遺產，民法第1151條、第1164條前段亦分別定有明文。

    又遺產之公同共有係以遺產之分割為其終局目的，而以公同

    共有關係為暫時的存在。在公同共有遺產分割自由之原則下

    ，民法第1164條規定，繼承人得隨時請求分割遺產，該條所

    稱之「得隨時請求分割」，依同法第829條及第830條第1項

    規定觀之，自應解為包含請求終止公同共有關係在內，俾繼

    承人之公同共有關係歸於消滅而成為分別共有，始不致與同

    法第829條所定之旨趣相左，庶不失繼承人得隨時請求分割

    遺產之立法本旨（最高法院93年度台上字第2609號判決意旨

    參照）。　　

(二)原告主張上開事實，業據其提出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1年度

    司執字第117584號債權憑證影本、土地登記第一類、第二類

    謄本、彰化縣地籍異動索引、被繼承人黃○○之繼承系統表、

    戶籍謄本等件在卷可憑。此外，並有本院依職權函詢所得之

    彰化縣和美地政事務所114年5月23日和地一字第1140002812

    號函暨函附繼承登記資料在卷可憑，被告黃○○、黃○○經本院

    合法通知，未到庭或以書狀表示意見。從而，被繼承人黃○○

    所遺留之遺產應如附表一所示；被代位人黃○○與被告黃○○、

    黃○○就被繼承人黃○○遺產之應繼分比例，應為如附表二所示

    。

(三)查本件被代位人黃○○怠於清償債務，迄今仍未行使其遺產分

    割權利，是原告本於代位請求權及遺產分割之法律關係，據

    以提起本訴，於法有據。故原告本於代位請求權及遺產分割

    之法律關係，據以提起本訴，請求分割系爭遺產，應予准許

    。又公同共有物分割之方法，依民法第830條第2項之規定，

    依分別共有物分割之規定即以原物分配或變賣分割為之。將

    遺產之公同共有關係終止改為分別共有關係，性質上亦屬分

    割遺產方法之一。本院審酌原告之分割方法，係由被代位人

    黃○○與被告黃○○、黃○○就系爭遺產按附表二所示之應繼分比

    例分割為分別共有，原告得就被代位人黃○○分得部分為強制

    執行，而被告黃○○、黃○○對於各自分得部分，則可自由處分

    、設定負擔，未影響被告黃○○、黃○○權利。故本院審酌系爭

    遺產之性質、經濟效用及全體共有人利益，認系爭遺產由被

    代位人黃○○與被告黃○○、黃○○按附表二所示之應繼分比例分

    割為分別共有，應屬適當，爰判決如主文第1項所示。

四、另因共有物分割、經界或其他性質上類似之事件涉訟，由敗

    訴當事人負擔訴訟費用顯失公平者，法院得酌量情形，命勝

    訴之當事人負擔其一部，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定有明文。

    而遺產分割意在消滅共有人間之公同共有關係，使各共有人

    單獨取得各自分得部分之使用權能，各共有人均因分割遺產

    而蒙其利，故關於訴訟費用之負擔，應依應繼分比例分擔之

    ，始符公平。又代位分割遺產之訴，係由原告以自己名義主

    張代位權，以保全債權為目的而行使債務人之遺產分割請求

    權，原告與被告之間實屬互蒙其利。故應由原告（被代位人

    黃○○部分應由原告負擔）與被告按應繼分比例負擔，較屬公

    允，爰諭知訴訟費用負擔之比例如主文第2項所示。　

五、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：家事事件法第51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

    第80條之1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2　　月　　30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家事法庭　　 法　官　陳明照
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

如對本判決上訴，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之不變期間內，向本院提

出上訴狀。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，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2　　月　　30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書記官　吳曉玟

附表一：被繼承人黃○○之遺產內容及分割方法

編號 遺產種類 遺產項目 1 土地 彰化縣○○鄉○○段00000000地號土地、面積656平方公尺、權利範圍：72分之8 2  彰化縣○○鄉○○段00000000地號土地、面積187平方公尺、權利範圍：72分之8 3  彰化縣○○鄉○○段00000000地號土地、面積1,264平方公尺、權利範圍：72分之8 4  彰化縣○○鄉○○段00000000地號土地、面積95平方公尺、權利範圍：72分之8 5  彰化縣○○鄉○○段00000000地號土地、面積7平方公尺、權利範圍：72分之8 6  彰化縣○○鄉○○段00000000地號土地、面積6平方公尺、權利範圍：72分之8 

附表二：被繼承人黃○○遺產之應繼分比例

編號 繼承人 應繼分比例 1 被代位人黃○○ 3分之1 2 黃○○ 3分之1 3 黃○○ 3分之1  

附表三：訴訟費用負擔之之比例

編號 當事人 訴訟費用負擔之比例 1 原告（被代位人黃○○） 3分之1 2 黃○○ 3分之1 3 黃○○ 3分之1  






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民事判決
114年度家繼訴字第72號
原      告 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

法定代理人  陳佳文  






訴訟代理人  楊至中  


被      告  黃○○  


            黃○○  




參  加  人  凱基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

法定代理人  楊文鈞  




訴訟代理人  吳適行  
受告知人即
被代位  人  黃○○（原名黃○○)





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代位分割遺產事件，本院於民國114年12月11日言詞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　　主　　　文
被代位人黃○○與被告黃○○、黃○○公同共有被繼承人黃○○所遺如附表一所示之遺產，由被代位人黃○○與被告黃○○、黃○○按附表二所示之應繼分比例分割為分別共有。
訴訟費用由兩造依附表三所示比例負擔。
　　事實及理由
壹、程序方面：
一、按就兩造之訴訟有法律上利害關係之第三人，為輔助一造起見，於訴訟繫屬中，得為參加，民事訴訟法第58條第1項定有明文。原告主張依民法第242條、第1164條規定，代位被代位人黃○○提起本件分割遺產訴訟，凱基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於114年7月9日具狀聲請參加訴訟，表示其為被代位人黃○○之債權人，且被代位人黃○○為附表一所示遺產之公同共有人，就本件訴訟有法律上利害關係，而以書狀陳明參加訴訟，並提出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1年度司執字第41204號債權憑證、繼續執行紀錄表、利息試算表、股份有限公司變更登記表在卷可稽，堪以採信。又前開參加訴訟書狀繕本業已送達兩造，未經兩造聲請駁回其訴訟參加，是參加人凱基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參加訴訟，即無不合。
二、本件被告黃○○、黃○○經合法通知，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，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前段規定，爰依原告聲請為一造辯論判決。
貳、實體方面：
一、原告主張略以：
(一)受告知人即被代位人黃○○積欠原告新臺幣（下同）56,214元及利息尚未清償，並已取得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1年度司執字第117584號債權憑證確定在案，是以原告對被代位人黃○○確實有債權存在，合先敘明。
(二)附表一所示之遺產（下稱系爭遺產）原為被繼承人黃○○所有，嗣被繼承人黃○○死亡後，於民國112年3月28日由被告黃○○、黃○○及被代位人黃○○共同繼承，而為公同共有，其應繼分與他繼承人平均繼承。
(三)原告請求裁判分割被繼承人黃○○所遺留之財產，應無不合。又按民法第242條、第243條之規定，被代位人黃○○自應償還原告借款之時，得以行使遺產分割請求權方式取得財產，進而清償原告之債務，惟被代位人黃○○迄今仍怠於行使，且被代位人黃○○已陷於無資力，原告自有行使代位權以保全債權之必要，為此，原告為保全自己之債權，得以自己名義代位被代位人黃○○行使對被繼承人黃○○之遺產分割權利，請求裁判分割被繼承人黃○○所遺留附表一所示之遺產。
(四)並聲明：1.被代位人黃○○及被告黃○○、黃○○就被繼承人黃○○遺留如附表一所示之遺產，准予依應繼分比例各3分之1分割為分別共有。2.訴訟費用由被代位人黃○○與被告黃○○、黃○○按應繼分比例各3分之1負擔。
二、被告黃○○、黃○○經本院合法通知，未到庭或以書狀表示意見。
三、本院之判斷：
(一)按債務人怠於行使其權利時，債權人因保全債權，得以自己之名義，行使其權利。但專屬於債務人本身者，不在此限。民法第242條定有明文；次按繼承人有數人時，在分割遺產前，各繼承人對於遺產全部為公同共有。繼承人得隨時請求分割遺產，民法第1151條、第1164條前段亦分別定有明文。又遺產之公同共有係以遺產之分割為其終局目的，而以公同共有關係為暫時的存在。在公同共有遺產分割自由之原則下，民法第1164條規定，繼承人得隨時請求分割遺產，該條所稱之「得隨時請求分割」，依同法第829條及第830條第1項規定觀之，自應解為包含請求終止公同共有關係在內，俾繼承人之公同共有關係歸於消滅而成為分別共有，始不致與同法第829條所定之旨趣相左，庶不失繼承人得隨時請求分割遺產之立法本旨（最高法院93年度台上字第2609號判決意旨參照）。　　
(二)原告主張上開事實，業據其提出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1年度司執字第117584號債權憑證影本、土地登記第一類、第二類謄本、彰化縣地籍異動索引、被繼承人黃○○之繼承系統表、戶籍謄本等件在卷可憑。此外，並有本院依職權函詢所得之彰化縣和美地政事務所114年5月23日和地一字第1140002812號函暨函附繼承登記資料在卷可憑，被告黃○○、黃○○經本院合法通知，未到庭或以書狀表示意見。從而，被繼承人黃○○所遺留之遺產應如附表一所示；被代位人黃○○與被告黃○○、黃○○就被繼承人黃○○遺產之應繼分比例，應為如附表二所示。
(三)查本件被代位人黃○○怠於清償債務，迄今仍未行使其遺產分割權利，是原告本於代位請求權及遺產分割之法律關係，據以提起本訴，於法有據。故原告本於代位請求權及遺產分割之法律關係，據以提起本訴，請求分割系爭遺產，應予准許。又公同共有物分割之方法，依民法第830條第2項之規定，依分別共有物分割之規定即以原物分配或變賣分割為之。將遺產之公同共有關係終止改為分別共有關係，性質上亦屬分割遺產方法之一。本院審酌原告之分割方法，係由被代位人黃○○與被告黃○○、黃○○就系爭遺產按附表二所示之應繼分比例分割為分別共有，原告得就被代位人黃○○分得部分為強制執行，而被告黃○○、黃○○對於各自分得部分，則可自由處分、設定負擔，未影響被告黃○○、黃○○權利。故本院審酌系爭遺產之性質、經濟效用及全體共有人利益，認系爭遺產由被代位人黃○○與被告黃○○、黃○○按附表二所示之應繼分比例分割為分別共有，應屬適當，爰判決如主文第1項所示。
四、另因共有物分割、經界或其他性質上類似之事件涉訟，由敗訴當事人負擔訴訟費用顯失公平者，法院得酌量情形，命勝訴之當事人負擔其一部，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定有明文。而遺產分割意在消滅共有人間之公同共有關係，使各共有人單獨取得各自分得部分之使用權能，各共有人均因分割遺產而蒙其利，故關於訴訟費用之負擔，應依應繼分比例分擔之，始符公平。又代位分割遺產之訴，係由原告以自己名義主張代位權，以保全債權為目的而行使債務人之遺產分割請求權，原告與被告之間實屬互蒙其利。故應由原告（被代位人黃○○部分應由原告負擔）與被告按應繼分比例負擔，較屬公允，爰諭知訴訟費用負擔之比例如主文第2項所示。　
五、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：家事事件法第51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第80條之1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2　　月　　30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 家事法庭　　 法　官　陳明照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 
如對本判決上訴，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之不變期間內，向本院提出上訴狀。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，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2　　月　　30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  書記官　吳曉玟
附表一：被繼承人黃○○之遺產內容及分割方法
		編號

		遺產種類

		遺產項目



		1

		土地

		彰化縣○○鄉○○段00000000地號土地、面積656平方公尺、權利範圍：72分之8



		2

		


		彰化縣○○鄉○○段00000000地號土地、面積187平方公尺、權利範圍：72分之8



		3

		


		彰化縣○○鄉○○段00000000地號土地、面積1,264平方公尺、權利範圍：72分之8



		4

		


		彰化縣○○鄉○○段00000000地號土地、面積95平方公尺、權利範圍：72分之8



		5

		


		彰化縣○○鄉○○段00000000地號土地、面積7平方公尺、權利範圍：72分之8



		6

		


		彰化縣○○鄉○○段00000000地號土地、面積6平方公尺、權利範圍：72分之8







附表二：被繼承人黃○○遺產之應繼分比例
		編號

		繼承人

		應繼分比例



		1

		被代位人黃○○

		3分之1



		2

		黃○○

		3分之1



		3

		黃○○

		3分之1 







附表三：訴訟費用負擔之之比例
		編號

		當事人

		訴訟費用負擔之比例



		1

		原告（被代位人黃○○）

		3分之1



		2

		黃○○

		3分之1



		3

		黃○○

		3分之1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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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定代理人  陳佳文  







訴訟代理人  楊至中  



被      告  黃○○  



            黃○○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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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代位分割遺產事件，本院於民國114年12月11日言詞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
　　主　　　文

被代位人黃○○與被告黃○○、黃○○公同共有被繼承人黃○○所遺如附表一所示之遺產，由被代位人黃○○與被告黃○○、黃○○按附表二所示之應繼分比例分割為分別共有。

訴訟費用由兩造依附表三所示比例負擔。

　　事實及理由

壹、程序方面：

一、按就兩造之訴訟有法律上利害關係之第三人，為輔助一造起見，於訴訟繫屬中，得為參加，民事訴訟法第58條第1項定有明文。原告主張依民法第242條、第1164條規定，代位被代位人黃○○提起本件分割遺產訴訟，凱基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於114年7月9日具狀聲請參加訴訟，表示其為被代位人黃○○之債權人，且被代位人黃○○為附表一所示遺產之公同共有人，就本件訴訟有法律上利害關係，而以書狀陳明參加訴訟，並提出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1年度司執字第41204號債權憑證、繼續執行紀錄表、利息試算表、股份有限公司變更登記表在卷可稽，堪以採信。又前開參加訴訟書狀繕本業已送達兩造，未經兩造聲請駁回其訴訟參加，是參加人凱基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參加訴訟，即無不合。

二、本件被告黃○○、黃○○經合法通知，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，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前段規定，爰依原告聲請為一造辯論判決。

貳、實體方面：

一、原告主張略以：

(一)受告知人即被代位人黃○○積欠原告新臺幣（下同）56,214元及利息尚未清償，並已取得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1年度司執字第117584號債權憑證確定在案，是以原告對被代位人黃○○確實有債權存在，合先敘明。

(二)附表一所示之遺產（下稱系爭遺產）原為被繼承人黃○○所有，嗣被繼承人黃○○死亡後，於民國112年3月28日由被告黃○○、黃○○及被代位人黃○○共同繼承，而為公同共有，其應繼分與他繼承人平均繼承。

(三)原告請求裁判分割被繼承人黃○○所遺留之財產，應無不合。又按民法第242條、第243條之規定，被代位人黃○○自應償還原告借款之時，得以行使遺產分割請求權方式取得財產，進而清償原告之債務，惟被代位人黃○○迄今仍怠於行使，且被代位人黃○○已陷於無資力，原告自有行使代位權以保全債權之必要，為此，原告為保全自己之債權，得以自己名義代位被代位人黃○○行使對被繼承人黃○○之遺產分割權利，請求裁判分割被繼承人黃○○所遺留附表一所示之遺產。

(四)並聲明：1.被代位人黃○○及被告黃○○、黃○○就被繼承人黃○○遺留如附表一所示之遺產，准予依應繼分比例各3分之1分割為分別共有。2.訴訟費用由被代位人黃○○與被告黃○○、黃○○按應繼分比例各3分之1負擔。

二、被告黃○○、黃○○經本院合法通知，未到庭或以書狀表示意見。

三、本院之判斷：

(一)按債務人怠於行使其權利時，債權人因保全債權，得以自己之名義，行使其權利。但專屬於債務人本身者，不在此限。民法第242條定有明文；次按繼承人有數人時，在分割遺產前，各繼承人對於遺產全部為公同共有。繼承人得隨時請求分割遺產，民法第1151條、第1164條前段亦分別定有明文。又遺產之公同共有係以遺產之分割為其終局目的，而以公同共有關係為暫時的存在。在公同共有遺產分割自由之原則下，民法第1164條規定，繼承人得隨時請求分割遺產，該條所稱之「得隨時請求分割」，依同法第829條及第830條第1項規定觀之，自應解為包含請求終止公同共有關係在內，俾繼承人之公同共有關係歸於消滅而成為分別共有，始不致與同法第829條所定之旨趣相左，庶不失繼承人得隨時請求分割遺產之立法本旨（最高法院93年度台上字第2609號判決意旨參照）。　　

(二)原告主張上開事實，業據其提出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1年度司執字第117584號債權憑證影本、土地登記第一類、第二類謄本、彰化縣地籍異動索引、被繼承人黃○○之繼承系統表、戶籍謄本等件在卷可憑。此外，並有本院依職權函詢所得之彰化縣和美地政事務所114年5月23日和地一字第1140002812號函暨函附繼承登記資料在卷可憑，被告黃○○、黃○○經本院合法通知，未到庭或以書狀表示意見。從而，被繼承人黃○○所遺留之遺產應如附表一所示；被代位人黃○○與被告黃○○、黃○○就被繼承人黃○○遺產之應繼分比例，應為如附表二所示。

(三)查本件被代位人黃○○怠於清償債務，迄今仍未行使其遺產分割權利，是原告本於代位請求權及遺產分割之法律關係，據以提起本訴，於法有據。故原告本於代位請求權及遺產分割之法律關係，據以提起本訴，請求分割系爭遺產，應予准許。又公同共有物分割之方法，依民法第830條第2項之規定，依分別共有物分割之規定即以原物分配或變賣分割為之。將遺產之公同共有關係終止改為分別共有關係，性質上亦屬分割遺產方法之一。本院審酌原告之分割方法，係由被代位人黃○○與被告黃○○、黃○○就系爭遺產按附表二所示之應繼分比例分割為分別共有，原告得就被代位人黃○○分得部分為強制執行，而被告黃○○、黃○○對於各自分得部分，則可自由處分、設定負擔，未影響被告黃○○、黃○○權利。故本院審酌系爭遺產之性質、經濟效用及全體共有人利益，認系爭遺產由被代位人黃○○與被告黃○○、黃○○按附表二所示之應繼分比例分割為分別共有，應屬適當，爰判決如主文第1項所示。

四、另因共有物分割、經界或其他性質上類似之事件涉訟，由敗訴當事人負擔訴訟費用顯失公平者，法院得酌量情形，命勝訴之當事人負擔其一部，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定有明文。而遺產分割意在消滅共有人間之公同共有關係，使各共有人單獨取得各自分得部分之使用權能，各共有人均因分割遺產而蒙其利，故關於訴訟費用之負擔，應依應繼分比例分擔之，始符公平。又代位分割遺產之訴，係由原告以自己名義主張代位權，以保全債權為目的而行使債務人之遺產分割請求權，原告與被告之間實屬互蒙其利。故應由原告（被代位人黃○○部分應由原告負擔）與被告按應繼分比例負擔，較屬公允，爰諭知訴訟費用負擔之比例如主文第2項所示。　

五、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：家事事件法第51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第80條之1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2　　月　　30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家事法庭　　 法　官　陳明照
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

如對本判決上訴，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之不變期間內，向本院提出上訴狀。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，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2　　月　　30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書記官　吳曉玟

附表一：被繼承人黃○○之遺產內容及分割方法

編號 遺產種類 遺產項目 1 土地 彰化縣○○鄉○○段00000000地號土地、面積656平方公尺、權利範圍：72分之8 2  彰化縣○○鄉○○段00000000地號土地、面積187平方公尺、權利範圍：72分之8 3  彰化縣○○鄉○○段00000000地號土地、面積1,264平方公尺、權利範圍：72分之8 4  彰化縣○○鄉○○段00000000地號土地、面積95平方公尺、權利範圍：72分之8 5  彰化縣○○鄉○○段00000000地號土地、面積7平方公尺、權利範圍：72分之8 6  彰化縣○○鄉○○段00000000地號土地、面積6平方公尺、權利範圍：72分之8 

附表二：被繼承人黃○○遺產之應繼分比例

編號 繼承人 應繼分比例 1 被代位人黃○○ 3分之1 2 黃○○ 3分之1 3 黃○○ 3分之1  

附表三：訴訟費用負擔之之比例

編號 當事人 訴訟費用負擔之比例 1 原告（被代位人黃○○） 3分之1 2 黃○○ 3分之1 3 黃○○ 3分之1  





